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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工作守则 ( 第二版 ) 订于 2 0 1 6 年 1 月 1 5 日生效，由生效日期起计首三个

月直至 2 0 1 6 年 4 月 1 4 日为宽限期，而本处将于宽限期内继续按照第一版

之工作守则执法。  

 

  现存可供使用的防护衣物及装备符合此守则的第一版附录 2 中的标准仍

可予接受，直至此等衣物及装备的下一次更新日期为止，惟不可超过本

工作守则生效日期起计的 1 8个月 (即 2 0 1 7年 7月 1 4日 )。  

 

更新资料和修订记錄  
 

 
 
 

这份工作守则乃根据《船舶及港口管制条例》 ( 第 3 13章 ) 第 44 A条发出，

于 2 0 0 7 年 2 月 2 日在宪报首次刊登公告，并实时生效。本处会不时再在宪

报刊登公告，通知业界日后任何更新的资料和各有关修订。这份记錄表用

以妥善备存这份工作守则的修订记錄。   
 
 
 
 
 

修订编号  宪报编号  刊宪日期  生效日期  题要／页号  

01(a) 第241号公告 15.01.2016 15.01.2016 

经过修订的段落有： 

目 录 , 2.3, 3.2.1, 4.2.2, 

5.3.3, 5.3.4, 5.3.7, 5.4.1, 

5.4.2, 6.2, 9.2.1, 9.2.2, 

9.2.3, 9.2.7, 9.2.8, 12.2, 

12.2.1, 12.2.3,  附录 2 

01(b) 第241号公告 15.01.2016 15.01.2016 

新增段落有： 

5.4.7, 6.3, 6.4, 9.2.9, 

12.2.2,  附录 A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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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意外事故调查显示，如工人穿着或使用适当的防护衣物及装备，便可避免

或减少不少职业伤亡事故。防护衣物及装备应与工程控制措施、工作实务

控制措施和行政控制措施互相配合，不应用以取代这些控制措施。   
 
 

本工作守则（下称“守则＂）就进行工程时使用防护衣物及装备及如何遵

从《船舶及港口管制（工程）规例》（第 3 13章，附属法例 X）（下称“

该规例＂）第 2 1 条的规定，向海事行业提供实务指引。   
 
 

该规例规定使用的防护衣物及装备须符合附錄所载的有关标准，而符合其

他国家或国际标准的防护衣物及装备亦可予接受。   
 
 

这份经核准的守则是海事处处长（下称“处长＂）根据《船舶及港口管制

条例  》（第  31 3  章  ）（下称“该条例＂）第  44 A (1 )  条发出的。该条例

第 4 4 A条赋权处长发出守则，为就该条例第  V  部或根据该条例订立的规例

的任何一项或多于一项规定而提供指引。遵从这守则不代表获豁免履行香

港的法律义务，这点务须注意。此外，船只的雇主、工程负责人、船东和

船长在进行工程时，务须同时遵从其他法律规定。   
 
 

该条例第  4 4 A ( 4 ) 条订明，任何人不会仅因并无遵守经核准守则的条文而

令其本人招致任何刑事法律责任，但第  4 4 A ( 5 ) 条适用于符合以下說明的

任何刑事法律程序－   
 

 

(a)  在该法律程序中，基于以下理由而指称被告人已犯罪－   
 
 

(i)  该条例或根据该条例订立的规例（不論是藉任何作为或不作为）  

遭违反或不获遵从；或   

(ii)  该条例或该等规例所委予的责任不获履行或并无执行；及   
 
 

(b)   所指称的违反、不获遵从、不获履行或并无执行所关乎的事项，是

法庭认为与经核准守则有关的。   
 
 

该条例第  4 4 A ( 5 ) 条订明，在该条适用的任何刑事法律程序中的任何一方

，均可依据以下各项作为倾向于确定或倾向于否定在法律程序中受争议的

任何法律责任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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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经核准守则的条文的遵从，而该条文是法庭裁断为关乎该等法律程序

中所指称的违反或不获遵从或不获履行或并无执行所涉及的事项者；   
 
 

(b)  任何获如此裁断的条文遭违反或不获遵从（不論是藉任何作为或不作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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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 围 
 

 
 
 

1.1 本守则就在船只上进行工程时使用防护衣物及装备提

供指引及參考，以确保不会有不必要的意外或身体伤

害风险。   
 

 
 
 

1.2 本守则的若干规定是与该条例及该规例下的法定责任  

有关。   
 

 
 
 

1.3 相关的法定条文列于本守则条文的左方，属必须遵从  

的强制性要求。讀者应详细阅讀各相关法定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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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释 义 
 

 
 
 

 
《船舶及港口管制

（工程）规例》  

第  21(4)条  
 
  
《船舶及港口管制

条例》  

第  2  条  
 
 

 
 
 
 
 
 
 
 
 
 
 
 
 
 
 
 
 
 
 
 
 
 
 

 
《船舶及港口管制

（工程）规例》  

第  21(4)条  

2.1 “  听觉保护器  ＂（ear protector） 指听觉防护的器件

，包括耳罩及耳塞。   
 
 
 
2.2  “工程负责人＂（ person in charge of works ）指－  

 

(a)  于有任何工程将会或正在于船只上进行、对船只

进行或藉船只而进行的情况下，指该船只的拥有

人或船长，或控制该船只的其他人；   
 

(b)  指进行或立约进行任何工程的总承判商或次承判  

商（如有的话）；或   
 

(c)  指任何当其时指挥或掌管任何在船只上进行、对

船只进行或藉船只而进行的工程  的其他人。   
 

 
 
 

2.3  “ 防 护 衣 物 及 装 备 ＂ （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equipment）指 受 雇 进 行 工 程 的 人 所 使 用 的 个 人 防 护

装备，包括所有用以保护个人免受工作地方潜在危险

威胁的衣物或其他工作配件。   
 
 

防护衣物及装备包括安全头盔、安全眼罩、听觉保护

器、安全鞋履、安全吊带、空气过濾器、救生浮具及

其他护体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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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雇主及工程负责人的责任   
 

 
 
 

3.1 防护衣物及装备的提供及使用   
 
 

 

 
  
《船舶及港口管制

（工程）规例》  

第  21条  

3.1.1  雇主及工程负责人须－  
 

(a)  确保每名受雇人均获提供适当的安全头盔，并在

合理切实可行的范围内，获提供其他适当的防护

衣物及装备，以防止该受雇人受到身体伤害；及  
 

(b)  采取合理措施以确保受雇人如没有戴上适当的安

全头盔和使用根据上述  ( a )分段提供的其他适当

防护衣物及装备，则在工程进行时不得停留在船

只上。   
 
 

3.1.2  为受雇人提供的防护衣物及装备须符合勞工处处长不  

时订立的标准或其他同等的国家／国际标准。可接受  

的标准载于附錄  2。  
 

 

3.1.3  为减低防护衣物及装备失去防护作用的可能性，雇主  

及工程负责人须确保该等防护衣物及装备合身，经常  

保持清洁和处于可使用狀态。欠妥或损毁的防护衣物  

及装备，绝不应使用。   
 
 
 
3.2 危险评估  

 
 

3.2.1  雇主及工程负责人 应就工作地方、工 作环境及工作

程序进行评估，以 确定该处是否存在 或可能存在危

险而须使用头部、 眼睛、面部、手部 、足部或其他

身体部位的防护装 备。雇主及工 程负 责人如发觉该

处存在危险或可能 存在危险，便须选 取并确保受雇

人使用或佩戴可妥 善保护他们免受该 等危险威胁的

合身防护衣物及装备。  
 

 

3.2.2  注意使用防护衣物及装备本身也可能带來危险，例如

导致视野范围缩窄、身手不敏捷或不靈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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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训練和监督   
 
 

3.3.1  雇主及工程负责人须就防护衣物及装备的防护局限，

以及该等衣物及装备的正确使用和保养方法，为受雇

人提供训練。   
 

 
 
《船舶及港口管制

（工程）规例》  

第  23条  

3.3.2  雇主及工程负责人须提供为在合理切实可行的范围内

确 保 受 雇 人 在 工 作 过 程 中 的 安 全 而 需 要 的 资 料 、 指  

示、训練或监督。   
 
 

3.3.3  在进行须使用防护衣物及装备的工程前，须给予受雇

人所需训練和指导：何时须使用防护衣物及装备、须

使用何种防护衣物及装备、如何穿着 / 使用、其局限

何在，以及正确护理保养方法、使用寿命和如何弃置  

等。   
 
 

3.3.4  工程负责人须监督和监察受雇人正确使用防护衣物及  

装备，包括观察防护衣物及装备在使用时所提供的实  

际保护，以监察防护衣物及装备的防护效用。监察所  

得结果可提供有用资料，以助检讨所选用防护衣物及  

装备的成效。   
 

 

3.3.5  工程负责人或雇主须妥善记錄发给受雇人的防护衣物

及装备，以及所提供的相关训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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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工程督导员和受雇人的责任   
 

 
 
 

4.1 工程督导员的责任  
 
 
 

《船舶及港口管制

（工程）规例》  

第  20条  
 
 
 
 
 
 
 
 
 
 
 
 
 
 
 
 
  

《船舶及港口管制

（工程）规例》  

第  24条  

4.1.1  根 据 《 船 舶 及 港 口 管 制 （ 工 程 ） 规 例 》 第 1 9 条 获 委

任的工程督导员，有责任协助工程负责人履行任何根

据该规例施加予该负责人的责任。   
 
 

4.1.2  工程督导员须协助雇主和工程负责人，确保受雇人获

提供适当的安全头盔和其他适当的防护衣物及装备，

以及在进行工程时使用该等安全头盔、防护衣物及装

备。   
 
 
 
4.2  受雇人的责任  

 
 

4.2.1  受雇人在工作过程中须戴上适当的安全头盔和使用其

他适当的防护衣物及装备，该等安全头盔、防护衣物

及装备由其雇主或工程负责人按照该规例为受雇人提

供。受雇人在工作过程中须合理地照顾其本人的安全

，以及可能受他的作为或不作为影响的其他人的安全

。受雇人在工程过程中，须在为使工程督导员能执行

根据该规例第 20 ( 1 ) ( a )或 ( b )条施加予他的责任而有需

要的范围内，与该工程督导员合作或协助该工程督导

员。   
 
 

4.2.2  受雇人须合理地护理其雇主或工程负责人为他提供的

防护衣物及装备，若发现防护衣物及装备有任何欠妥

之处或已过有效期，须向他们或工程督导员报告。过

期的防护衣物及装备，受雇人不应使用。   
 

 

4.2.3  受雇人必须明白，防护衣物及装备只能针对工作地方

的危险提供保护，却不能消除危险。若防护衣物及装

备未能发挥作用，受雇人便会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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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头部保护   
 

 
 
 

5.1  调查船上受雇人严重受伤的结果显示，当中不少人因

意外而伤及头部。若他们有戴上头部防护器具，伤势

应可大大减轻。   
 

 
 
 

 
《船舶及港口管制

（工程）规例》  

第  24条  

5.2 有見及此，受雇人在工作过程中须戴上适当的安全头

盔。   
 
 
 
5.3  安全头盔  

 
 

5.3.1  意外往往难以控制，缆索断裂引致头部受伤便是一例

。为此，工作过程中须时刻戴上安全头盔。受雇人在

甲板室（包括船员居住舱）内休息或进行文书工作期

间，又或身处具备良好保护设施的起重机操作室期间

，由于没有不必要的头部受伤风险，因此可脱下安全

头盔。不过，受雇人一旦離开该等甲板室或操作室，

即须戴上安全头盔。   
 

 

5.3.2  戴上安全头盔是为了预防头部受到撞击。安全头盔必

须不易遭硬物刺穿，能吸收冲击力，并应以防水物料

制造。   
 

 

5.3.3  每顶安全头盔基本上包括帽壳和置于帽壳内的头箍。

安全头盔的一般设计見于图  5 .1。头围带与帽壳之间

会预留透气空隙。头围带可调校至合适尺寸。安全头

盔的适用标准载于附錄  2：A 2. 1。  
 

 

5.3.4  必须定期清洁安全头盔，并须就用于安全头盔的油漆

或清洁物料咨询制造商，因为某些油漆和稀释剂或会

令帽壳受损而减低其保护效能。   
 
 

5.3.5  必须经常检查安全头盔有否损毁迹象，如有则应立即

更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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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6  安全头盔须以正确方式佩戴，不得作座位、容器或梯

级等其他用途，亦不得以抛掷方式传递，以免因意外

堕地而损毁。   
 
 

5.3.7  安全头盔的使用期限视乎本身的制造物料而定。至于

安全头盔的使用期，则须征询制造商的意見。一般來

說，塑料头盔的使用期少于兩年半，因此须定期更换

安全头盔。   
 
 
 
 

帽壳  
头托  

头箍  
 

头围带  
 

围边 

颈后带  

汗带  

帽舌  
 
 

安全头盔的一般设计 

（此图摘自勞工处职业安全及健康部印制 

的《安全帽的拣选、使用及保养指南》） 
 

 
 
 

 

帽舌为一般大小的头盔 帽舌细小的头盔  
 

图 5.1：安全头盔  
 

 
 
 

5.4  拣选方法   
 
 

5.4.1  选用的安全头盔须提供所需保护，能够令佩戴者感到

舒适，而且不会产生其他安全问题。   
 

 

5.4.2  选用正确類型的安全头盔至为重要，这样才可针对工

作地点的潜在危险提供保护。这些危险包括遭高空坠

物或摇摆物件（例如钢丝缆索、吊索钩）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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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拣选安全头盔时，应尽可能以不妨碍所须进行的工作

为原则，例如帽舌细小或没有帽舌的安全头盔不会阻

碍往上看的视线，适合货柜装卸工人使用。   
 
 

5.4.4  相对于工作地方的四周环境，安全头盔的颜色必须格

外显眼。浅色的安全头盔有较佳的热反射能力，而且

较为显眼。   
 

 

5.4.5  如因工作需要而须重复弯腰或经常抬头低头，又或须

在风大的环境下工作，便须提供并使用下颔带。   
 
 

5.4.6  松紧度适中是确保安全头盔在遇到冲击时能发挥应有

作用的要素之一。松紧度适中的安全头盔，其帽壳大

小须配合佩戴者的头部尺寸，而头围带、颈后带和下

颔带也须易于调校。  
 
 

5.4.7  非法改装或不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会影响头盔的功能，

甚至影响它们安全系数，不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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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安全鞋履   
 
 
 

6.1 穿着不适当的鞋往往会导致足部受伤。在工作过程中

，系固杆、货柜扭锁、钢丝吊索、拆卸机器的部件等

都有可能跌下并击中受雇人的足部。船只上的钢甲板

或会因油脂渍而变滑，而雨后的货柜顶也可能变得湿

滑。因此，在甲板、货柜顶、货舱或机房工作时均须

穿上如防滑安全鞋的适当安全鞋履。   
 

 

6.2 安全鞋必须坚固、配有防滑鞋底，并为脚趾提供足够

撞击保护。在理应可预知受雇人会有脚底受伤危险的

情况下（例如受雇进行海上建造工程），应向受雇人

提供备有钢片（或具有相同保护功效的其他物料）鞋

底的安全鞋。倘工作地方经常有油渍（例如机房），

应向受雇人提供防油安全鞋。安全鞋的适用标准载于

附錄  2：A 2. 2 . 1。  
 
 

6.3  工程负责人应按工程的性质，根据风险评估的结果选

择适合的安全鞋履给受雇人使用。例如，在船上进行

货柜系固作业的受雇人经常会因高空堕物而伤及脚部

，所以他们应穿着鞋头有足够保护的安全鞋；而从事

中流货柜处理作业的挂钩员经常需要在货柜顶部走动

，因此，基本考虑是鞋的灵活度和防滑保护，而不是

防撞击的保护性，他们应选择合适的防护鞋来工作。  
 
 

6.4  在中流作业的行业中，由于没有防护鞋的指标，因此

本 守 则 将 防 护 鞋 的 基 本 防 滑 安 全 要 求 列 于 附 录 2 ：

A 2 .2 .2。  
 

 

6.5 须 定 期 检 查 鞋 履 ， 若 鞋 履 损 毁 或 鞋 底 磨 损 ， 便 须 更  

换。   
 

 
 

 

图 6.1：安全鞋和安全靴  

（ 此 图 摘 自 职 业 安 全 健 康 局 印 制 的  

《个人防护用具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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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听觉保护   
 

 
 
 

7.1  噪音是没人想听到的声音，不单属于滋扰，还会因妨  

碍受雇人互相沟通而影响工作效率，亦可能因声浪掩  

盖警告信号而导致意外，更甚者是可能会损害受雇人

的听觉。  
 
 
 

7.2  有关工作中的噪音和听觉受损的研究显示，船上受雇

人的听力大都严重受损。噪音造成的失聪无法医治，

要避免听力受损，唯一方法是工作时要防止受到过量

噪 音 影 响 。 如 受 雇 人 工 作 环 境 的 噪 音 超 过 声 压 级 9 0

分贝 ( A )，例如身处机房或运行中的发动机旁，则雇

主须在合理切实可行的范围内，尽量减少受雇人工作

时所受的噪音影响。减低噪音的方法包括灭音、替代

、隔離和工程控制。   
 

 
 

7.3  倘减低噪音方法未能把噪音水平减至 9 0分贝 ( A)以下

，受雇人在如此高噪音的环境下工作，便须戴上听觉

保护器。一般來說，柴油发电机、吊杆绞車发动机、

打 桩 及 喷 砂 处 理 作 业 均 可 能 会 产 生 声 压 级 超 过 90 分

贝 ( A )的噪音。   
 

 
 

7.4  如受雇人在船只上工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机械、

设 备 或 装 置 所 产 生 的 噪 音 影 响 ， 而 其 声 压 级 超 过 90

分贝 ( A )，则雇主和工程负责人须为受雇人提供听觉

保护器。听觉保护器的主要作用，是把佩戴者听到的

噪音水平减至安全范围内，即 9 0分贝 (A )以下。   
 
 
 

7.5  听觉保护器  
 
 

7.5.1  听觉保护器包括耳罩和耳塞。须选择适当的听觉保护

器，使受雇人听到的噪音水平减至 9 0分贝 ( A)以下。

要选择合适的听觉保护器，可參考勞工处不时发出的

认可听觉保护器一览表，该表可向勞工处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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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耳罩有兩个完全包住双耳的硬杯型罩，并配有弹性箍

带，令杯型罩紧贴头部，有很好的隔音作用。  
 
 

7.5.3  耳塞以玻璃棉、泡沫橡胶、硅酮橡胶、蠟、纸、棉等

柔软的弹性物料造成，可塞入耳道來减低噪音。耳塞

的形狀大小务须与耳道配合，才能发挥作用。从事高

噪音作业时，可同时使用耳罩和耳塞，更有效地减低

噪音。   
 

 

7.5.4  听觉保护器不应令受雇人感到极大不适，也不应影响

佩戴者的安全或安全头盔等其他安全装备的功效。   
 
 

7.5.5  听觉保护器在使用后须保持清洁和进行消毒。雇主或

工程负责人须为受雇人提供清洁、消毒和安全保管听

觉保护器的设施。   
 

 

7.5.6  听觉保护器必须保持性能良好，须要检查之处包括：   
 

( a )  耳罩密封环的狀况，因为密封环可能有破损或日

渐变硬；   
 
( b )  头围箍带的拉力；   

 

( c )  未经许可的改装，例如在耳罩钻孔；及   
 

( d )  耳塞的弹性和柔软程度。   
 

 
 
 
 
 

 
 

 

图 7.1：耳塞和耳罩  

（此图摘自职业安全健康局印 制 的 

《个人防护用具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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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眼睛和面部保护  
 
 
 
 

8.1  如飞射的粒子、熔液、有害光辐射、液体化学品等有

合理可能伤及眼睛或面部，便须使用保护眼睛或面部

的适当防护衣物及装备。   
 
 
 

8.2 保护眼睛或面部的防护衣物及装备须：   

a )  就其针对的某類危险提供足够保护；   

b )  在指定情况下佩戴时不会造成极大不适；   

c )  大小、松紧适中，不会妨碍佩戴者的行动或视

线；   

d )  合理地耐用；   

e )  易于清洁，并可以消毒；以及   

f )  保持清洁和妥为保养。   
 
 
 

8.3  每一种护眼装备、护面装备或护面和护眼装备，均是

针对某類危险而设的。在拣选防护装备时，须考虑危

险的類别和程度，并以此为拣选准则。使用矫视眼镜

而须佩戴护眼或护面装备的人，须选用能矫视的眼罩

或面罩，又或选用可戴在眼镜上面而不会影响眼镜的

眼罩或面罩。   
 
 
 

8.4  安全眼罩和面罩   
 

 

8.4.1  气焊时须使用配有适当濾光镜的安全眼罩，电焊时则

须使用配有适当濾光镜的面罩，不得只以太阳眼镜作

为唯一的保护。护眼和护面装备的适当标准载于附錄  

2：A2 .3。  
 

 

8.4.2  受雇进行管道清理、锅爐除垢和尾板清洁工作的人士

，须佩戴适当的护眼装备。在操作磨机或除垢机等电

动工具时，须佩戴安全眼罩。如有眼睛受伤的危险，

在四周工作的其他受雇人也须佩戴眼罩。为配合特定

用途，制造商生产了多款安全眼罩，例如防尘埃和防

溅沫的安全眼罩，以及削工、焊工和切割工型号的安

全眼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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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3  如 以 长 期 借 用 形 式 借 出 眼 罩 或 面 罩 ， 须 确 保 使 用 者

知 道 如 何 清 洁 和 保 养 该 等 装 备 。 只 可 使 用 无 不 良影

响 的 物 质 來 清 洁 镜 片 和 头 围 带 。 如 眼 罩 或 面 罩 曾以

短 期 借 用 形 式 借 出 ， 在 重 新 使 用 前 须 拆 开 、 彻 底清

洁 和 消 毒 。 所 有 护 眼 装 备 在 清 洁 后 ， 须 放 在 独 立的

聚乙烯袋里，并存放在干爽的防尘柜内。   
 

 

8.4.4  眼 罩 或 面 罩 的 镜 片 如 破 损 、 凹 陷 或 部 分 不 透 光 ， 便

须 丢 弃 。 头 围 带 及 其 调 校 装 置 须 完 好 合 用 。 松 弛、

破 旧 、 浸 透 汗 水 或 扭 曲 的 头 围 带 不 能 把 护 眼 装 备固

定 在 适 当 位 置 。 以 肉 眼 检 查 头 围 带 ， 已 可 看 到 头围

带的弹性是否仍能发挥正常作用。   
 

 
 
 
 
 

 
 

 

图 8.1：安全眼罩   

（此图摘自职业安全健康局印制的

《个人防护用具须知》  ）  
 
 
 
 

 

 
 

 

图 8.2：面罩  

（此图摘自职业安全健康局印制的

《个人防护用具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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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防溺保护   
 

 
 
 

9.1  如工作在船边或外露位置进行，并可合理预見该处会

有堕下或被海浪冲向船外的危险，便须提供附連足够

长 度 救 生 绳 （ 不 少于 3 0 米 ） 的 救 生 圈。 此 外 ， 亦 须

为受雇人提供救生衣或救生浮具。   
 
 
 

9.2  救生衣和救生浮具   
 

 

9.2.1  在进行工程时，如受雇人在船边的地方工作，或前往

工作时须途经船边或其他结构物时，而船边或结构物

没有装置任何围欄或扶手，并可合理预見该处会有堕

海的危险，受雇人便须使用救生衣或救生浮具。   
 
 

9.2.2  救生衣和救生浮具是指在水中正确穿着或使用时可提

供特定浮力的衣物或装备，即使使用者是在不清醒的

状态也可以面部向上或以垂直姿势浮起，而口和鼻则

在水面之上。   
 
 

9.2.3  救生衣或救生浮具不得倚赖口吹充气。选用充气式救

生衣或救生浮具时应选用自动充气式为佳，雇主及负

责人应提供相关的训练课程给雇员，如使用方法及检

查程序等，并妥存记录以供查阅，记录应包括训练日

期，救生衣或救生浮具的编号或其他识别标示，派发

、检修和更换日期等。使用者在每次使用前应检查救

生衣或救生浮具是否妥善保养，如气瓶是否妥善安装

等。如发现救生衣或救生浮具欠妥善，应立刻停止使

用，并应向主管或负责人报告及要求更换。救生衣和

救生浮具的适当标准载于附錄  2：A 2.4。  
 

 

9.2.4  救生衣或救生浮具须合身，让使用者行动或活动自如

，而且不应妨碍使用者的视线、听觉或呼吸，也不应

有任何部分在正常使用情况下会伤及使用者。自动充

气救生衣较为合适，因为可更方便使用者行动，在炎

热天气时穿着也较为舒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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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救生衣或救生浮具须有显著和清晰易見的颜色，其表

面须贴上反光物料。在使用过程中，该反光表面通常

位于水面之上，以助找到使用者所在位置，方便救援

。此外，救生衣的护罩须按情况需要以坚固的物料造

成，以抵受磨损、穿刺或金属溶液的喷溅。   
 

 

9.2.6  救生衣或救生浮具最好能附有哨子及／或自亮灯（供

夜间工作用），以助找到使用者所在位置，方便救援

。  

 

9.2.7  救生衣或救生浮具须按制造商的指示妥为保养，确保

可作救生之用，并须定期检查和检验。如属自动充气

救生衣，须由获授权代理人每年至少检修一次。任何

欠妥、未经检验或检验期已届满的救生衣或救生浮具

均不应使用。   
 
 

9.2.8  救生衣或救生浮具须放在方便的地方，让受雇人在有

需要时方便使用。   

 

9.2.9  本守则内提及的救生衣及救生浮具是指为船上工程使

用的防护衣物及装备，有别于及不可代替船上救生装

置的救生衣及救生浮具。  
 

 
 
 

 
 

图 9.1：自动充气救生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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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防堕保护  
 

 
 
 

10.1  安全吊带与安全带   
 
 

10.1.1  受雇人如在高空、舷外、甲板以下或任何其他可合理

预見会有堕下多于兩米危险的地方工作，须在合理切

实可行范围内佩戴系有救生绳的安全吊带。有证据显

示，即使不受拦阻地堕下的距離很短，只佩戴安全带

也可以令佩戴者受伤，例如肋骨折断。因此，若使用

安全带作防堕之用，最好同时在安全带上附加减震器

。   
 

 

10.1.2  举例說，受雇人如在起重桅的桅顶修理转环滑車，而

在该处工作可能会有堕下的危险，便须佩戴安全吊带

或安全带。至于受雇人在货柜顶部工作时须采取的防

堕措施，请參阅《工作守则－船上货柜处理》。   
 
 

10.1.3  安全吊带包括全身式吊带、拯救用吊带、半身式吊带

或上身式吊带。安全带包括一般用途安全带、定位式

安全带、柱上安全带或电讯工安全带。   
 
 

10.1.4  使用安全吊带和安全带时，须将悬挂绳附于或系于系

稳物上，例如固定锚桩、独立救生绳或防堕系统，以

限制堕下的距離或防止堕下。合适的系稳点须有足够

的强度。   
 

 

10.1.5  安全吊带或安全带应没有欠妥之处，使用前须检查其

组合，确保其能发挥正常作用。   
 
 
 
 

10.2  拣 选 
 
 

10.2.1  购买安全吊带或安全带和拣选系稳系统前，须先进行

全面研究，以确定哪一類装备最切合有关工作和环境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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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2  拣选安全吊带或安全带及其系稳物前，雇主或工程负

责人须评估需要这些装备的工作地方的情况。这项评

估须包括活动期间的环境因素及可能遇到的危险，以

及拟采取的防范措施。这些危险可包括化学品和电力

导致的危险、受雇人行走的路径，以及这些路径潜在

的所有堕下危险。   
 
 

10.2.3  为某一特定工作拣选安全吊带或安全带时，须小心确

保该项装备在符合安全要求的情况下，可在合理切实

可行范围内给予佩戴者最大程度的舒适感和活动自由

。此外，若佩戴者一旦堕下，也尽可能提供最大的保

护，避免佩戴者受伤。佩戴者在堕下时可能会被甲板

或周围的构筑物撞伤，或在堕下时突然受拦阻而被安

全带或吊带所伤。安全吊带或安全带须合身。如安全

吊带或安全带须与救生衣或救生浮具一并使用，雇主

或工程负责人须确保这些装备能同时发挥有效作用，

而且不会妨碍其他装备的使用。   
 

 

10.2.4  安全吊带和安全带的适当标准载于附錄  2：A 2. 5。  
 
 

10.2.5  在拣选系稳系统时，尤须注意会采用的系稳物在連接

器、装配、自动锁紧装置、减震器、救生绳和支持物

方面可供选择的類型和限制。各類系稳物或防堕系统

须在受雇人有堕下危险的整段期间連续提供保护。   
 
 

10.2.6  选择哪一類系稳物，将视乎工作性质、地点，以及工

作地点的环境和情况而定。系稳物的類型包括固定系

稳物、垂直独立救生绳、平行救生绳和防堕系统。   
 
 
 

 
10.3  保  养  

 
 

10.3.1  每套安全吊带或安全带装备（包括其悬挂绳、防堕设

备等附属装备）均须妥为保养，使其处于良好可使用

狀况。悬挂绳及安全吊带或安全带须远離火花、热源

，避免触及酸性和碱性液体。如装备曾被用作防堕之

用，须立即停止使用，并交由合资格的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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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  装备使用后，须妥为清洁，并储存于干爽、清凉和不

受阳光直接照射的地方。   
 
 
 
 

10.4  训  練  
 

 

须为受雇人提供训練，训練内容包括：   
 

a)  使用装备，以及佩戴、调校和交互連接装备的正

确方法；   
 

b)  如何评估最高拦阻力及将其限制至防堕系统可接

受的水平；   
 

c)  装备的适当連接点；   
 

d)  装备每个部分的预定作用和效能特性；   
 

e)  适当的連接方法，包括各种尺码的弹簧钩、 D 形

环和其他連接物如何互相配合，以减低意外松脱

的可能性；以及   
 

f)  堕下后如何抢救伤者。   
 

 
 
 

10.5  指引摘要  
 
 

10.5.1  《安全带及其系稳系统的分類与使用指引》由勞工处

出版，其摘要見附錄  3。  
 

 

10.5.2  该指引提供有关系稳系统部分的构造、安全吊带和安

全带的种類和用途的资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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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呼吸防护装备  
 

 
 
 

11.1  如须在有刺激性、危险或有毒尘埃、烟气或气体的环

境下工作，必须佩戴呼吸防护装备，以作保护。这些

装备可分兩大類，各具不同功能：   
 

a )  将空气过濾后才吸入的空气过濾器；以及   
 

b )  供应未受污染空气或氧气的呼吸器具。   
 
 
 

11.2  空气过濾器和呼吸器具的面罩部分必须正确佩戴，以

免漏气。佩戴眼镜（除非眼镜经特别设计作此用途）

可能会影响面罩的密封程度。   
 
 

 

11.3  受雇人在喷砂、装载碎料和焊接期间，可能须戴上空

气过濾器。拣选适当装备时，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工

作位置、物质或须防御物质的性质、空气可能含该等

物质的浓度、可能置身该环境的时间，以及所进行工

作的類别。呼吸防 护装备图見图  1 1 .1。所拣选的空

气过濾器种類，必须可用以防御可能遇到的危害。自

给式呼吸器具和濾罐式、药筒式空气过濾器可在较短

时间内提供不同程度的保护；至于气喉式呼吸器具，

只要面罩一直有可吸入的空气供应，便可长时间提供

保护。隔尘空气过濾器在空气微粒浓度低的情况下，

可长时间提供保护。濾罐式、药筒式和隔尘空气过濾

器多不会妨碍佩戴者活动，但工作量多时，吸气和排

气阻力会令佩戴者感到不适，以致佩戴时间可能会有

一定限制，而温度和湿度等环境因素也会影响佩戴。

压缩空气式呼吸器具则没有这些阻碍和限制。   
 

 

 

11.4  空气过濾器和呼吸器具的标准载于附錄  2：A 2.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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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吸防护装备  
 
 
 

空气过濾器  

（经过濾的空气）  
呼吸器具  

（供气或氧气）  

 
 
 

气喉式 自给式  
 

 
 
 
 
 

隔尘空气过濾器 

 
药筒式气体 空

气过濾器  

 
药筒式气体与隔 

尘合一的空气过 

濾器 

濾罐式气体 空气

过濾器  
 

濾罐式气体与隔 

尘合一的空气过 

濾器 

鲜气喉  

呼吸器具  

 
压缩气喉 

呼吸器具  

开路自给式 

呼吸器具  

 

 
闭路自给式 

呼吸器具  

 
 
 
 
 

 
尘埃  
危害  

气体或蒸气  
危害  

尘埃、气体或  
蒸气危害  缺氧  尘埃  

危害  
气体或  
蒸气  
危害  

缺 氧 尘埃  
危害  

气体或  
蒸气  
危害  

缺氧  

        
 
 
 

行动不受阻  行动局部受阻  行动不受阻  
 

 
 
 

通风空间  

例如工厂工场  

不通风空间  

例如蒸馏室、液舱  

 
 
 

环境  

 
 
 

注 ： 使用本图 时，应 先确定 
工作环境 和潜在 危害， 
然后才选 择最适 合有关 
情况的呼吸装备。  

 
 
 
 
 
 
 
 
 
 

图 11.1：呼吸防护装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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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空气过濾器   
 
 

11.5.1  隔尘空气过濾器能防止佩戴者吸入尘埃和喷雾剂，但

不能阻挡气体。隔尘空气过濾器种類繁多，但通常是

口鼻型，即掩盖口鼻的半面罩。另外还有很多简单轻

便的面罩，能极有效地防止佩戴者吸入尘埃和无毒喷

雾，但绝不可用來取代用以阻挡有害尘埃或喷雾的适

当防护装备。   
 
 

11.5.2  药筒式空气过濾器包括一个与可置换药筒相連的全面

罩或半面罩，筒内装有吸收剂或吸收性物质，以及微

粒过濾网。药筒式空气过濾器可用以阻挡某几种相对

无毒而浓度低的气体或蒸气。   
 
 

11.5.3  濾罐式空气过濾器包括一个与可置换小罐相連的全面

罩，小罐装有吸收剂或吸收性物质，并以吊索系于佩

戴者背上。这類空气过濾器所提供的保护，远较药筒

式空气过濾器为佳。   
 
 

11.5.4  空气过濾器所配备的过濾网、濾罐和药筒，可用以阻

挡若干特定种類的尘埃或气体。不同類型的空气过濾

器可防御不同的危害，所以须因应不同的环境或情况

选用适当的類型。这些装备使用期有限，须按制造商

的指示定期更换。   
 
 

11.5.5  空气过濾器须按制造商的指示拆开、清洁、检查和测

试。头箍带须妥为装置，另外须进行渗漏测试，特别

要留意波纹管和眼罩四周的范围或广视镜四周的框架

。气阀须予检查，空气过濾器也须消毒。   
 
 

11.5.6  在缺氧的情况下，空气过濾器不能起保护作用，所以

在密闭空间内不应以空气过濾器來阻挡危险烟雾、气

体或蒸气。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气喉式或自给式呼吸

器具才能提供保护。   
 
 
 

11.6  呼吸器具  
 
 

11.6.1  呼吸器具的所有部分（包括面罩）均须定期检查、清

洁、消毒和测试，压力调节器也须予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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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2  气喉式呼吸器具   
 

a) 連接软带的过濾器必须拆开、清洁、消毒、弄干

和重新装配。如有需要，须更换过濾剂。如发现

过濾器有不寻常的油、污物或外物积聚，便须查

究原因。   
 

b) 整条气喉须予检查，以确保其狀况良好。   
 

 

11.6.3  自给式呼吸器具   
 

a) 如规定受雇人佩戴此装备，须训練和指示他如何

使用。   
 

b) 气樽须经常注满。   
 

c) 须按制造商建议的方式保养装备，并须为每套装

备备存保养记錄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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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护体物件   
 

 
 
 

12.1  受雇人如会接触某類污染物质或腐蚀性物质，须穿着

专用外衣，以作保护。   
 
 
 

12.2 反光背心  
 
 

12.2.1 受雇人在进行货物处理或海上建造时基于安全理由须

为人見到，便须穿着反光背心。  
 
 

12.2.2 信号员在进行货物处理或海上建造时，应穿上与其他

工人不同颜色的反光背心，使容易被辨认。  
 
 

12.2.3  反光背心的颜色须与工作背景成强烈对比，并须贴有

反光物料。反光背心的适当标准载于附錄  2：A2 .7。  
 
 
 

12.3 防护罩衣和围裙   
 
 

如可合理预見工作期间会有被腐蚀性物质或皮肤可吸

收物质伤害的危险，受雇人须穿着防护罩衣或围裙，

以作保护。防护衣物的适当标准载于附錄 2：A2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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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手部保护   
 

 
 
 

13.1 手臂和手部受伤的例子有灼伤、割伤、电击、截肢和

吸入化学物质。   
 

 
 
 

13.2 常遇到的危害包括物理性危害（如擦伤、刺伤、裂伤

、割伤、灼伤、冻伤、电击）、化学性危害（如腐蚀

性化学品、毒物）和生物性危害（如皮肤感染）。   
 
 
 
 

13.3 各式各样的手套、手垫、护套和护腕可就不同的危险

情况提供保护。   
 
 
 
 

13.4 常用的手套有以下類别：   
 

－  一般用途手套（棉制或皮革制）；   
 

－  处理化学品用手套；   
 

－  耐热手套；   
 

－  防撕裂和防割伤手套；以及   
 

－  防电击手套。   

 

 
 
 

13.5 手套可能会用上反光物料，让使用者为货物系吊索或

固定扭锁时，容易为人見到。   
 

 
 
 

13.6 雇主和工程负责人须决定受雇人所需的手部保护用品

，并须拣选可配合工作的防护衣物及装备。从事某些

职业的人需要特别保护，例如电工需有防电击或防灼

伤的特别保护。橡胶是制造绝缘手套和绝缘管套的最

佳物料，可防止使用者遭电击或灼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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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拣 选 
 
 

13.7.1 在拣选手套作某特定用途时，须考虑若干因素。在初

步拣选过程中，须考虑以下重要因素：   
 

(a) 化学品的毒性；   
 

(b) 进行的工程活动；以及   
 

(c) 手套的功能特性，包括防化学特性、抗刺破特性

、抗撕裂特性和抗磨特性。   
 

 

13.7.2 手套须切合使用者双手大小，使不会感到极度不适。   
 

 
 
 

13.8 手套的标准载于附錄  2：A 2.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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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  1  
 
 

《船舶及港口管制（工程）规例》 (第 313X章 )相关条文  
 
 
 

A1.1  第 20 (1 )条－工程督导员的责任   
 

(1)  工程督导员须－   
 

(a)  按照工程负责人发出的安全指示，监督在船只上进行、对

船只进行或藉船只进行的工程；   
 

(b)  协助工程负责人履行任何根据本规例施加予该负责人的责

任；   
 

(c)   在工作过程中随身携带第 1 9 (2 ) ( b ) ( i i i )条所提述的证明书

；及   
 

(d)  在督察要求下出示该证明书以供查阅。   
 

 

A1.2  第 21 (1 )、第 2 1 (2 )及第 21 (4 )条－安全头盔等   
 

(1)   受雇人须获提供适当的安全头盔，并在合理切实可行的范围内

，获提供其他适当的防护衣物及装备，以防止该人受到身体伤

害。   
 

(2)  除非受雇人－   
 

(a) 戴着适当的安全头盔；及   
 

(b) （如已根据第 ( 1 ) 款获提供任何其他防护衣物及装备）正使

用该等其他衣物及装备，   
 

否则须采取合理措施，以确保该受雇人不会在工程进行时停留

在船只上。   
 

(4)  在 本 条 中 ， “ 防 护 衣 物 及 装 备 ＂ （ protective clothing and 

equipment）包括安 全眼罩、听觉保护器（包括耳罩及耳塞）

、 安全 鞋、 安全 吊带 、空 气过 濾器 、救 生浮 具及 其他 护体 物

件。   
 
 

A1.3  第 23 (1 )、第 2 3 (2 )及第 23 (3 )条－工程负责人及雇主的一般责任   
 

(1)  提 供 予受 雇人 就工程 使 用的 任何 机械、 装 备或 装置 ，均须 处

于安全的操作狀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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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 合 理切 实可 行的范 围 内， 须采 取措施 以 确保 受雇 人在工 作

过程中的安全。   
 

(3)   须 提 供为 在合 理切实 可 行的 范围 内确保 受 雇人 在工 作过程 中

的安全而需要的资料、指示、训練或监督。   
 
 

A1.4  第 24 ( 1 )及第 2 4( 2 )条－受雇人须在工作过程中照顾他人并须与工程  

督导员合作   
 

(1)  受雇人在工作过程中－   
 

(a)  须合理地照顾他本人的安全，以及可能受他的作为或不作

为影响的其他人的安全；及   
 

(b)  须 戴 上根 据第 21条向 他 提供 的适 当安全 头 盔， 并使 用 根

据第 21条向他提供的其他适当防护衣物及装备。   
 

(2)    受 雇 人 在 工 作 过 程 中 ， 须 在 为 使 工 程 督 导 员 能 执 行 根 据 第

2 0 (1 ) ( a )或 ( b )条施加予他的责任而有需要的范围内，与该工程

督导员合作或协助该工程督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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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2 
 

 

各种防护衣物及装备的标准  
 

（下文未有提及的其他等同标准亦予接受）  
 
 
 

A2.1  安全头盔标准   
 

1 .  美国国家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Z89.1-2014）－

工业用安全头盔   
 
2 .  澳洲／新西蘭标准（ AS/NZS 1801：1997）－职业用防护头

盔   
 

3 .  加拿大标 准（加 拿 大标准协 会， CSA Z94.1-2015）－工 业

用头部防护设备  -  性能、选取、保护及使用  
 

 

4 .  欧盟标准（ EN 397：2002+A1:2012）－工业用安全头盔  
 

5 .  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3873:1977）－工业用安

全头盔   
 
6 .  日本工业标准（ JIS T 8131:2000）－工业用安全头盔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2811-2007）－安全头盔   
 
8 .  新加坡标准（ SS 98：2013）－工业用安全头盔规格   

 
 
 

A2.2  安全鞋履标准   
 

A2.2.1  安全鞋的标准  
 

 

1 .  美国测试及物质学会（ ASTM F2413-2005-1991）－防护鞋

具  
 

2 .  英国、欧盟及国际标准（ BS EN ISO 20345:2011）－个人防

护装备  -  安全鞋具  
 

3 .  日本工业标准（ JIS T 8101-2006）－防护鞋   
 

4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12623-90）－防护鞋通用技

术条件  
 

A2.2.2  防护鞋的标准  
 

 1 .  防滑测试  

  防滑系数须在 0 .2或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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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  眼睛和面部防护标准   
 

1 .  美国国家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Z87.1-2003）－

在职业及教育上对保护眼及面所采用的守则   
 

2 .  澳洲／新西蘭标准（ AS/NZS 1337：2010）－职业上应用的

眼睛及面部防护用具   
 

3 .  澳洲／新西蘭标准（ AS/NZS 1338.1：2012）－防止焊接及

相关工作中产生的輻射的濾光用具   
 

4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166：2002）－个人眼睛保护－规

格   
 

5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175：1997）－个人保护－在焊接

及相关工序中采用的护眼及护面装备  
 

6 .  日本工业标准（ JIS T 8147：2003）－个人护眼用具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3609.1-2008）－焊接眼、

面防护具。   
 
 
 

A2.4  救生衣和救生浮具标准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行业标准（ JT 346-2004）－船用气胀

式救生衣规格   
 

2 .  英 国 、 欧 盟 及 国 际 标 准 （ BS EN ISO 12402-1 to -

4:2006+A1: 2010）－个人救生浮具－救生衣  10 0  或以上  
 

 

 

A2.5  安全吊带、安全带、系稳装置和防堕装置标准   
 

1 .  澳洲／新西蘭标准（ AS/NZS 1891.1：2007）－安全带及辅

助装备  
 

2 .  美国国家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A10. 32-2012）

－供建造及拆卸用的个人防堕装备  
 

3 .  美国国家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Z359.1：2007）

－  个人防堕系统、辅助系统及构件的安全规定   
 

4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358：2000）－工作定位及防止由

高处堕下的个人防护装备－工作定位及限位带以及工作定

位悬挂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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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360：2002）－防止由高处堕下的

个人防护装备  －伸缩式防堕装置  
 
 

6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361：2002）－防止由高处堕下的

个人防护装备  －全身式吊带  
 

7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795：1997）－防止由高处堕下－

系稳装置－规格及测试   
 

8 .  日本工业标准（ JIS T8165-2012）－供电讯工使用的安全带   
 

9 .  日 本 勞 働 省 通 知 书 第  67  号 ， 日 本 勞 働 省 安 全 带 标 准 ，

1 9 75  年  
 

1 0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 6095-2009）－安全带   
 
 
 

A 2 . 6  空气过濾器和呼吸器具标准   
 

1 .  美国国家标准（美国国家标准协会，  ANSI Z88.2-2015）－

呼吸防护用   
 

2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136：1998）－全面罩   
 

3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137：2006）－自给式开路压缩空

气呼吸器具   
 

4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138：  1994）－連半面罩或全面

罩的鲜空气喉   
 

5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14594:2005）－連半面罩或全 面

罩或口罩的压缩空气喉呼吸器具   
 

6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14387:2008）－过濾器－气体 及

综合气体   
 

7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143：2000）－过泸器－粒子   
 

8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145：1998）－自给式闭路压缩氧

气或氧气／氮气呼吸器具   
 

9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149：2001=A1:2009）－防粒子过

濾面罩   
 

1 0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269：1995）－連外罩动力鲜空气

喉   
 

1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626-2006）－自吸过滤式防

颗粒物呼吸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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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6556-2007）－自给式空

气呼吸器具   
 

1 3 .  澳 洲 ／ 新 西 蘭 标 准 （ AS/NZS 1716:2003/Amdt:2005 ） － 呼

吸防护装置   
 
 
 

A 2 . 7  反光衣标准   
 

1 .  英国、欧盟及国际标准（ BS EN ISO 20471: 2013）－高可

见度服装  
 
 
 

A 2 . 8  防护衣物标准   
 

1 .  英国、欧盟及国际 标准 （ BS EN ISO 13688:2013）－防 护

衣物  
 
 
 

A 2 . 9  手套标准   
 

1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374-3：2003）－抗化学品及微生

物防护手套   
 

2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388：2003）－机械危险防护手套   
 

3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407：2004）－防热 ( 热及／或火 )

手套   
 

4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420：2003+A1:2009）－防护手套

一般规定   
 

5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T 12624-2009）－防护手套

的一般要求  
 

6 .  澳洲／新西蘭标准（ AS/NZS 2161:2000）－职业用防护手

套    
 

7 .  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国际标准（ IEC 60903:2014）－带电工

作－绝缘物料手套  
 

8 .  英国及欧盟标准（ BS EN 60903:2003）－带电工作 - 绝缘物

料手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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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3  
 

 

《安全带及其系稳系统的分類与使用指引》摘要  
 

（《安全带及其系稳系统的分類与使用指引》   

由勞工处职业安全及健康部印制）   
 

 
 
 

引  言  
 

 

本指引所述的“安全带＂泛指下列各類吊带及带：   
 

(i)  安全吊带或称全身式吊带；   
 

(ii)  半身式吊带或称上身式吊带；   
 

(iii)  拯救用吊带；   
 

(iv)   定位式安全带、柱上安全带或电讯工安全带；以及   
 

(v)  一般用途安全带。   
 
 

安全带包括悬挂绳。当安全带与适当的系稳系统一起使用时，便构成个人

的防堕系统。   
 

 

 
 

装备的使用   
 
 

系稳物  
 

安全带的系稳点应有接置于工作地点上方以防止下坠时造成的摆动。当不

可能避免下坠时所造成的摆动，使用者应该用第二条悬挂绳以限制摆动的

幅度。   
 

 

应避免使用一个有尖角的坚固物作为救生绳的系稳物。如果不可能避免这

种情况，救生绳应以适当垫件保护。   
 
 

在任何时间内，每条救生绳只可供一人使用。   
 
 

使用中  
 

－   所有安全带应依照制造商的指引配戴及使用。   
 

－    弹簧钩应挂在高过用户的腰部的位置上。   
 

－    腰带应紧扣在使用者的腰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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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安全带及悬挂绳以免触及  酸性及碱性的液体。   
 

－  安全带及悬挂绳要远離火花、热源或热的物体。   
 

－  切勿将兩条悬挂绳扣在一起。   
 

－  切勿将悬挂绳环绕着任何锋利边缘，下坠的力可以把悬挂绳割断。   
 

－  切勿拖行悬挂绳，拖行悬挂绳可破坏悬挂绳的安全钩及磨损悬挂绳。   
 

－  使用者到达安全地方才可从系稳点除下悬挂绳。   
 

－  如果安全带曾经被用作防止下坠，它应该立即停止使用及交给合资格

的人作检查。   
 
 
 
安全带的分類   

 

 

(1)  安全吊带或全身式吊带  
 

一般的安全吊带是指由股带及肩带组成的吊带。这類吊带与安全悬

挂绳一同使用，系在系稳点上。所有带及腰带该可调校至适合使用

者的体形，并备有调校装置。吊带可以与衣服連接，并该承托下胸

腔、肩部及股部。用以悬挂悬挂绳的  D  形环及其他同類的设施设于

吊带上端，作用是令吊带悬吊着使用者时，脊骨与安全悬挂绳所形

成的角度，不超过国家标准所指定的角度。常見的全身式吊带見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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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用途安全带  
 

一般用途安全带是与配备系稳装置的安全悬挂绳一同使用的安全带

，以扣于系稳点上。这种安全带由一条腰式安全带组成，带上设有

一个或多个  D  形环，以扣于一条安全绳或系稳物上。   
 
 

悬挂绳的长度由  1.5 米至  3.0 米不等，视乎不同国家标准的规格而

定。   
 

 

一般用途安全带的一般形狀見图  3 。  
 

 
 
 
 
 
 
 
 
 
 
 
 
 
 
 
 
 
 
 
 
 

图  3 ：一般用途安全带   
 

 
 

(3)  定位式安全带、柱上／电讯工安全带  
 

这种安全带包括一条腰带、一条背部支撑带、一个扣及兩个用來扣

紧悬挂绳的  D  形环。部分安全带可配备能够调校的肩带和承坐吊带

。悬挂绳附有一个用來把绳子维持于指定长度的调节器。   
 

 

这种安全带的设计适合电讯工及其他必须在柱杆等结构物上工作，

而所配戴的安全带又一直载荷工人的重量。图  4  显示了这种安全带

的一般形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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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定位式安全带   
 

 
 
 

安全带的系稳物   
 

 

系稳物可以是一个固定锚椿、一条独立救生绳或防堕系统。   
 
 

系稳物類别的选择取决于工作的性质和地点，以及建筑物的建造方式和支

承结构。在选定系稳物前，须先由合资格的人评估工作地点的各种情况。

所选用的装备和系稳点必须与工作情况及工作环境的因素配合。   
 

 

(1)  固定系稳物  
 

固定系稳物的用途，是让安全带的悬挂绳可以直接系稳在上面，防

止使用者从高处堕下。固定系稳物可以是嵌入的有眼螺栓、坚固的

梁架或硬柱。   
 

 

不要把悬挂绳系于欄杆、臨时支架或竹棚的任何一处、或任何输水

、煤气或排水管上。这些结构或装置在设计上并不可以承受突然的

震荡或冲力。   
 

 

有关方面该按以下各项來选择固定系稳物及考虑其位置：   
 

－  在使用者到达一个潜在着堕下危险的位置前，该可预先把悬挂

绳系好；   
 

－  系稳物以坚固物料制造，足以承受拦阻一名堕下的人所产生的

冲击载荷；须适当地顾及系稳物可能出现的损坏情况，例如因

风雨而造成的损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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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堕下的高度有所限制，使用者在堕下时不会超越安全带规格指

明的高度限制；   
 

－  所有系稳物的设计，都应该至少可以承受  5  千牛顿的拉力。   
 
 
 
(2)  垂直独立救生绳  

 

独立救生绳与一条悬挂绳及一种定位装置一起使用，定位装置包括

绳索夹头、绳索抓钩、绳索调节器，而这些装置的上端该牢固地系

于结构上的系稳点。图  8  显示了垂直独立救生绳的使用。   
 

 

救生绳可以是纤维索或金属索。根据美国国家标准协会的规定，纤

维制的救生绳，其直径最少是  1 5 . 9  毫米。至于用金属制的救生绳

，最少该有  8  毫米的直径，以及按照欧盟标准  EN 12385–1：2002

的测试标准，该有  2 5  千牛顿的静态抗断强度。   
 
 

纤维制及金属制的救生绳须配备末端止动器。如存在着电力危险的

情况，则不该使用钢缆。救生绳该为单一連续的绳，并须在不受阻

碍的情况下，由系稳点一直悬垂下來，但绳边不该接触到任何影响

该绳和安全带其他部分一起操作的结构物或物体。   
 
 

救生绳的长度须达到或低过使用者预计到达地方的最低点。每条救

生绳只可容许一人把安全带系上，因此，每名工人须获提供一条独

立救生绳。   
 

 

救生绳的系稳点在结构上必须安全，钢筋混凝土的梁或柱、结构性

的钢工字梁或類似的结构，都是合适的系稳点。   
 
 

我们建议不要把救生绳的上端系于任何臨时建筑物，例如支架的部

分、窗框、屋顶的水渠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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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垂直独立救生绳   
 

 

 

(3)  平行救生绳（导索）  
 

由一条安全带及兼备绳索拉伸器的平行救生绳组成的另一种防堕系

统，可以帮助工人在船坞内高空工作时，沿横梁、钢梁或其他類似

的危险构筑物走动。救生绳在及腰的水平系于兩个平衡支撑物之间

。根据美国国家标准  ANSI Z359:1992，平行救生绳是拉紧至 0.75 - 

1.0  千牛顿的拉力，让悬挂绳系稳于上，而绳上的任何一点都可以

支承每名使用救生绳的雇员至少  2 2 8 0  千克的静载荷。   
 
 

平行救生绳的系稳物必须为钢筋混凝土或钢结构性的部分，并有足

够支撑上述载荷的强度。在装上系稳物及平行救生绳系统时，有关

人士必须考虑倾斜的角度及救生绳的预拉力。平行救生绳見于图  9

。  
 
 
 
 
 
 
 
 
 
 
 
 
 
 
 
 
 
 

 
图  9 ：平行救生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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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防堕装置   
 

目前已研制了一些机械装置，可以配合安全带的使用，以延展使用

者与构筑物上的系稳点和工作水平之间的距離。防堕装置已成为防

堕系统的主要组件，若与救生绳、导轨或能量吸收器一起使用，可

以在使用者堕下时，令身体免受损伤。   
 
 

常用的防堕装置有以下兩种：伸缩式防堕装置及連接固定系稳管线

或弹性系稳管线的导向式防堕装置。   
 
 

防堕装置及其附设件必须符合国家标准的规定及制造商所定的规格

；才可使用。所选用的防堕装置种類，须视乎工作的性质与地点，

以及构筑物的环境而定。安装系统的工作必须在一名合资格的人监

督的情况下进行，系统在每次使用前须由这名合资格的人检验。   
 

 

防堕系统的使用者应依从制造商有关检验、保养及存放设备的指示

。每名使用者须先接受适当的训練，才可获准使用系统。   
 

 

(a)  伸缩式防堕装置  
 

这个伸缩式防堕装置系统，是由一个系稳点、一个备有伸缩式悬挂

绳的伸缩式防堕装置，如惯力卷轴，以及一条安全带组成，而这条

安全带是英国欧盟标准或美国国家安全标准协会所规定的安全吊带

。防堕装置的悬挂绳具备自动锁紧功能，以及自动张紧及回绳装置

。   
 
 

由于伸缩式防堕装置的设计及对其进行的测试，是要使其成为完全

連接的系统，以作防堕之用，因此不可在伸缩式悬挂绳的接绳器上

附设能量吸收器。   
 

 

上述系统的简图見图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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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0：伸缩式防堕装置   
 

 
 

(b)  固定系稳管在线的导向式防堕装置   
 

这類防堕装置备有自动锁紧功能及导向式设备。防堕装置与固定系

稳管线及悬挂绳配合使用。导向式防堕装置可装配一个耗能组件。   
 
 

防堕装置可以无需人手调校，随着使用者的位置向上或向下改变，

而沿着系稳管线移动，并在使用者堕下时自动锁紧系稳管线。   
 
 

系稳管线可以是一条钢轨或钢丝缆索，而且须以能够限制管线的横

向移动的方式扣于构筑物上。   
 

 

图  1 1  展示该系统。   
 
 
 
 
 
 
 
 
 
 
 
 
 
 
 
 
 
 
 
 
 
 
 
 

 
图 1 1：导向式防堕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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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弹性系稳管在线的导向式防堕装置   
 
 

这个系统包括一条弹性系稳管线、一个扣于弹性系稳管线的自动锁

紧导向式防堕装置及一条扣于防堕装置的悬挂绳。防堕装置可以无

需人手调校，随着使用者的位置向上或向下改变，而沿着系稳管线

移动，并在使用者堕下时自动锁紧系稳管线。系稳管线可以是一条

合成纤维绳索或一条钢丝缆索，并须紧扣于一个位于高处的系稳点

。导向式防堕装置、悬挂绳或系稳管在线可装配一个耗能组件。这

个系统見图  1 2 。  
 
 
 

 
 

 

图 1 2：弹性系稳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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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4   
聯络海事处  

 

 
 
 

1 .  如报告船上工业意外和查询有  关货物处理、修船、海上建造工程

等船上工业操作的职业安全和健康事宜，可于办公时间内聯络－  

 海事工业安全组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海港政府大樓  23 15  室  

电话号码：  2 85 2  44 7 7  传真号码：  2 54 3  72 0 9  

 

 

2 .  如报告海事意外，可于办公时间内聯络－  

 海事意外调查组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海港政府大樓  21 03  室  

电话号码：  2 85 2  45 1 1、  2 85 2  49 43  传真号码：  2 54 3  08 0 5  

 

 

3 .  如查询有关船舶载运危险品的事宜，可于办公时间内聯络－  

 危险货物及专项组   

香港中环统一码头道  38  号海港政府大樓  30 7  室  

电话号码：  2 85 2  30 8 5、  2 85 2  43 84  传真号码：  2 81 5  85 9 6  

 

 

4 .  如报告海事和船上工业意外，可于办公时间内及以外聯络－  

 船只航行监察中心   

电话号码：  2 23 3  78 0 1  传真号码：  2 85 8  66 4 6  

甚高频频道﹕第  1 2、第  1 4、第  6 7  频道   

 

 

5 .  聯络搜救当局（ 24  小时值班）－  

 香港海上救援协调中心   

电话号码：  22 33  79 9 9  传真号码：  2 54 1  77 1 4  

 

 

6 .  海事处网址﹕   
 

http://www.mardep.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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